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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召开优彩资源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10 月 16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0）。

公司近期累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约 24002.72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认购产品的基本情况
1、单位结构性存款

认 购 主
体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 购 金 额 （人 民

币，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优 彩 资
源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江阴支行 203254 产品 保 本 浮 动

型 4890 2020.11.6 2021.2.5 3%或 1%

备注：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
2、七天通知存款自动转存
2020 年 11 月 5 日，公司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开立了“E 周存”账户（账号：

29130181000062562），并将闲置募集资金 191127206.15 元转入上述“E 周存”账户，办理了七天通
知存款自动转存业务。 详情见下表：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人民币 ，万

元） 起息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

江苏银 行股份 有
限公司江阴支行

七 天 通 知 存
款

保本保 证收
益 19112.72 2020.11.5 1.755% 否

备注：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
签约账户任一日日前资金满足留存额度且超出留存额度部分满足 5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则超过部分自动划入“E 周存”账户并开始起息，签约账户内留存额度为 50 万元。 募集项目需

支付款项，原募集资金专户不满足留存额度时，系统将自动将差额从“E 周存”账户划转至原募
集资金专户中对外支付，剩余金额将继续在“E 周存”账户中；任一期七天通知存款到期后，“E
周存”账户中资金将划回至原募集资金专户并重新按照七天通知存款起存条件进行判断。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划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

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
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
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公司拟购买的是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产 品，但金融市

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上述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因此投资的实 际收益不可预

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优质合作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

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等。 公司财务中心负责 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
机构现金管理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本项授权投资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
对所有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 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
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
的要求，开展现金管理，并将加强对相关产品标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
度，严控投资风险。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未到期余 额为

24002.72 万元（含本次），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授权的投资额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在各商业银行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优彩环保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0-82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

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计划属于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 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

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一、本计划概述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张婷女士的告知函，因家庭资产规划需要，张婷女士拟以大宗交易方式转让不超
过 1,300� 万股（含本数）给其本人为唯一所有人的私募基金产品，同时与该私募基金产品签署
一致行动人协议。 本次股份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
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
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本计划实施前，张婷女士及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69,419,340� 股，占公司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总股本的 17.69%；本计划实施后，张婷女士及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数量和持股
比例保持不变，仍为 169,419,340 股，占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的 17.69%。

二、本计划主要内容
1、转让原因：家庭资产规划；
2、转让方式：大宗交易；
3、转让价格：根据转让时市场价格确定；

4、拟转让股份来源：大宗受让股份；
5、拟转让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两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1� 年 2� 月 11�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6、拟转让比例及数量：不超过 1,300� 万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

总股本的 1.36%（含本数）。 若计划实施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拟
转让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同时，张婷女士与该私募基金产品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 张婷女士将根据家庭资产规划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计划。 本计划存在转让时间、数

量、交易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
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2、本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计划属于张婷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股份变动系张婷女士与其
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张婷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股比例和数量发生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督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张婷女士出具的《关于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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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20 年 10 月 28 日，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及其
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
予部分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一、公司对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
2、公示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至 2020 年 11 月 7 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 OA 公告。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电话、邮件及当面反馈等方式向监事会进行

反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截至 2020 年 11 月 7 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或不良反映，无

反馈记录。
二、监事会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首次授予部分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文件等。

三、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结合监事会的核

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

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含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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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青岛

创疆环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创疆”）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 次 解 除 质
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青 岛 创
疆 是 500 万股 12.50% 0.81% 2020-10-26 2020-11-5

威海 纺 织 集 团 进
出 口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二、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青 岛
创疆 是

3,500 万
股 87.50% 5.64% 否 否 2020 -

11-5

至 质 权 人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之日止

青 岛 汇 泉 民
间 资 本 管 理
有限公司

上市公
司融资
担保

500 万股 12.50% 0.81% 否 否 2020 -
11-6

至 质 权 人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之日止

山 东 赋 恒 民
间 资 本 管 理
有限公司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4,000 万
股 100% 6.45% -- --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已质押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

占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
股份比例

青 岛
创疆 40,000,000 6.45 40,000,000 100.00 6.45 0 0% 0 0%

盛 邦
创恒 115,848,000 18.67 83,000,000 71.65 13.37 83,000,000 100% 848,000 2.58%

合计 155,848,000 25.12 123,000,000 78.92 19.82 83,000,000 67.48% 848,000 2.58%

四、情况说明
1、青岛创疆本次质押的 3,500 万股系为上市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其质押的股份不负担业绩

补偿义务。
2、 青岛创疆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4,00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5%， 对应上市公司融资余额 9,800 万元和青岛创疆融资余额 2,000
万元。 本公司及青岛创疆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

四川盛邦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3,100 万股 ， 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26.76%，占公司总股本的 5%，对应融资余额 4,5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 8,3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71.65%，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7%，对应融资余额 4,500 万
元。

3、青岛创疆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青岛创疆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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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规避潜在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西化工”或“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或“本公司”）规避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鲁西化工、中化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塑料”）、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扬农集团”）系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本公司能够实际控制鲁西化工、中化塑料及扬农集
团。

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分别与鲁西化工存在部分产品重合的情况，为规避潜在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承诺如下：

1、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均与鲁西化工存在部分产品重合或相似的情
形，本公司认为，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过去和目前与鲁西化工均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2、本公司承诺确保中化塑料和扬农集团的经营资产、主要人员、财务、资金与鲁西化工经
营资产、主要人员、财务、资金严格分开并独立经营，杜绝混同的情形。

3、本公司承诺将继续从主营业务、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严格划分以确保中化塑料和扬农
集团不从事对鲁西化工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4、未来随着鲁西化工或中化塑料或扬农集团的业务发展，一旦发生中化塑料或扬农集团
与鲁西化工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本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
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则及确保鲁西化工利益的前提下，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并
承诺：

就中化塑料或扬农集团与鲁西化工未来实际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 根据现行法律

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本公司将自实际产生同业竞争之日（鲁西化工披露相关公告中注明日
期）起 5 年内，并力争用更短的时间，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
及相关监管规则的前提下， 本着有利于鲁西化工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原则，综合运用资产重组、业务调整、委托管理、设立合资公司等多种方式，稳妥推进相关业务
整合以解决未来的同业竞争问题。

前述解决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 资产重组： 采取现金对价或者发行股份对价等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不同方式购买资

产、资产置换、资产转让、资产划转或其他可行的重组方式，对存在业务重合部分的资产进行
梳理和重组，消除部分业务重合的情形；

（2）业务调整：对业务边界进行梳理，通过资产交易、业务划分等不同方式实现业务区分，
包括但不限于在业务构成、产品档次、应用领域与客户群体等方面进行区分，尽最大努力实现
业务差异化经营；

（3）委托管理：通过签署委托协议的方式，由一方将业务存在重合的部分相关资产经营涉
及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全权委托另一方进行统一管理；

（4）设立合资公司：以适当的方式共同设立公司；
（5）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其他可行的解决措施。
上述解决措施的实施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上市公司审议程序、 证券监管部门

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为前提，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本公司不会利用从鲁西化工了解或知悉的信息协助中化塑料或扬农集团从事或参与与

鲁西化工现有主营业务存在实质性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6、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鲁西化工造成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责任。
上述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生效，并在本公司对鲁西化工、中化塑料、扬农集团拥有

控制权的整个期间持续有效。 ”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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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目前正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
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110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收
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4 日、2019 年 8 月
5 日、2019 年 9 月 5 日、2019 年 10 月 9 日、2019 年 11 月 6 日、2019 年 12 月 6 日、2020 年 1 月 6
日、2020 年 2 月 6 日、2020 年 3 月 4 日、2020 年 4 月 7 日、2020 年 5 月 6 日、2020 年 6 月 8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
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2019-111、2019-121、2019-126、2019-132、
2019-136、2020-001、2020-012、2020-022、2020-027、2020-045、2020-072）。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字
[2020]79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

对公司立案调查。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76）。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8 月 7 日、2020 年 9 月 7 日、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立案调查
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2020-089、2020-095、2020-097）。

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
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将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
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性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
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
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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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兼总经理被立案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11 月 7 日，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晶龙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其接到平度市监察委员会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靳保芳先生被平

度市监察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立案调查、留置。
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 在靳保芳先生被立案调查期间， 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规
范运作；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由公司高管团队负责，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各项业务稳步推进。

目前，本公司未能知悉被调查原因是否与上市公司存在关系，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
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8 日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狄耐克”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５６７号）。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狄耐克”，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８４”。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２４．８７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
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
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１４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２８．５０％，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４．８７元 ／股。

根据《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３９０．５３６８４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６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４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５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３７７９２５５％。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５日（Ｔ＋２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４，５１６，５５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６１，０２６，８２２．３３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３，４４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８３１，６７７．６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４５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８４，２４１，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５４７，２７４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１％，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３，４４１股，包销金额为８３１，６７７．６７元。 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１１％。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发行人：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４４８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４，９１３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１０％。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８５６，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８．０３％，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２，２１９，０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８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０５４，５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２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Ｔ－１日）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1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8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4,15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2,49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6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1月10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于

2020年11月3日（T-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9日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宸展光电”、“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5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宸展光电”，股票代
码为“003019”。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3.58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3,2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2,8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T+2�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709,32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76,965,765.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90,68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38,234.4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98,48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5,420,347.0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51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5,652.96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宋社吾 宋社吾 216 5, 093.28 216
2 黄文礼 黄文礼 216 5, 093.28 216
3 万金泉 万金泉 216 5, 093.28 216
4 李汝 李汝 216 5, 093.28 216
5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216 5, 093.28 216
6 姚建新 姚建新 216 5, 093.28 216
7 李茫 李茫 216 5, 093.28 216

合计 35, 652.96 1, 512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92,192 股， 包销金额为
2,173,887.36 元，包销比例为 0.2881%。

2020 年 11 月 9 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9 日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0〕2392 号。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
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
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5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00%，本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 10,0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1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

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62.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12.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 2020 年
11 月 13 日（T+2）刊登的《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T-1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站 ：全景·路演天下（http ://rs .p5w .net/）和中证网（http:
//www.cs.com.cn/）

2、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1 月 10 日（T-1 日，周二）9:00-12: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
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9 日


